
工效挂钩企业如何进行工资调整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

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5/2021_2022__E5_B7_A5_

E6_95_88_E6_8C_82_E9_c46_545010.htm 问题：我们单位是工

效挂钩单位，想问一个如果超工资额的话，怎样进行纳税调

整？进行纳税调整时所提各种险费也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吗？

别外相关的文件也能告诉我们吗？ 答复：2007年度汇算清缴

中，工效挂钩企业应按规定计算税前允许扣除工资总额，对

本年已实际支付的工资额如超过允许扣除工资额，应作纳税

调整增加额处理。2008年开始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
税法》及实施条例关于工资薪金的规定执行。具体文件请参

阅《关于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

大劳发［2004］87号）、《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启用企业

所得税新纳税申报表的通知》（大地税函［2006］120号）。 

依据税法规定，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

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

医疗保险纲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等基本

社会保险费，准予扣除，不需按税前允许列支工资标准进行

纳税调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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